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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2420.htm 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

成立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

通知(2006年5月10日 财教〔2006〕19号)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成立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15号）精神，中宣部、中农办、发展

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教育部、监察部、人事部、农业部、国务

院扶贫办等部门成立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领

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全国保障办）设在财政部、

教育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全国保障办的主要职

能 全国保障办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领导小

组的办事机构，具体职能是： （一）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农

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要求，负责对各地保障机制

改革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； （二）审核汇总各地实

施方案； （三）统计分析各地资金安排、学校运转、校舍维

修改造等数据情况； （四）开展调查研究，了解改革中出现

的问题，研究提出意见、解决办法或政策，及时上报领导小

组； （五）汇总整理保障机制改革的信息，编发工作简报； 

（六）开展保障机制改革的宣传工作； （七）其他与保障机

制改革实施有关的事项。 二、全国保障办的内部机构设置 全

国保障办由财政部、教育部、监察部有关同志组成，下设综

合组、经费组、学校运转组3个办事组，每个办事组设组长1

名。各组分工协作，互相配合。 综合组主要负责：全国保障



办的对外联络和组织协调工作；编发简报；有关会议的组织

工作；在授权职责范围内办理公文、管理档案；内部财务管

理；搞好后勤服务，保证全国保障办正常运转。 经费组主要

负责：汇总分析各地中小学预算编制、资金下达、资金拨付

等情况，汇总旬月报；及时反映改革情况以及实施中出现的

重大问题，并提出意见建议。 学校运转组主要负责：对中小

学运转、内部管理和改革的情况进行分析、检查，对校舍维

修改造长效机制的建立情况进行监督，及时反映改革情况以

及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，并提出意见建议。 三、全国保障

办用章和行文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